L 48Rk

114# & &37F % 1145
2 4 AREeE REFRET

AR 2 Rk

FaEgsb 4 Ll EpF G Em)

PR FI T LR BB Al (113 R § 3
% 162745 ) > *p|iideT™
3=
AQBRHFIBL % o hf BRI S ERET o
T %
- ~AQD*ARI3ERED 2 ~ itk "Tinder | Ba A%

(% 5LA00000000000285L = & % F » @4 LK) 0 A
A KA 113847 16p 233 > wiid s % OO % OO
050005 000055 % & £ frBIEFLA L > & L FPXATH 3 4
27 OO0OFOOK005.2 2 P 2 FFrx - :x A(Q H>113#4
PITR3MEF > fd P OBl LRI AT 0 AR IR
2R FAEALE T > BRI E DN EF AR
Bg o B RIENASEEN > AL B LFE 2 {8
AXSFERIL S E I
S EREALTY eV RHERES S A AL L H Ly
REFRET 0 AAT -

pL
S RHL R AR BN ET PREA A AL L LT

W R ET R ISEFIDESIEE F RN T
Pl 100E e 2> 7 3 LB A% LA shF o
- AL AQ DA & REE
AL AGRAN P EERF > R OFERp TR HEPEE

%— 7



Br2 A ASPEERN AL L2 E R
fEA 2 B e a4l o 7 0 B
A A-&&E*" TR P& }g\,,g » R AR E P Ee pok
TN D e AR AR R R IV N R F 0 % R
R G AR e BRo B EA A2 INES 0 F
Rl ATt B 24 Ao TR 7 2 R 1060440 F &
FUES AN B E AT L2850 Re%
T RAot o HEERIGEE GR TR GRS 2%k
‘\%M ; o
@- AR ATE e Lk 75 0§ R dIAR T X B F
2. E e ARFIART ALY FERA G TRE
T AS b PIAAT A e RN LR Wl ¥ g
FEL D ERZPEE > RAEAL D T g oy 1;:;%%,
FRAR AR L T S R TR BRZEG
CW%%AA\\J@wmﬂmmwmmﬁﬂgfﬂ’ﬁﬁ
&é‘.‘ﬁff\fl‘ *\“‘Bé‘ffg'"‘f“/)»)i \_;ILJ ,A—é%é_’_: r;i\ii}"f’%
MRfixE® » { 24 %fjf%’”% Higd T RAGHE
Bt A2 nak > sl iEGs AT FFHELTP e
ﬁﬁ&%@5§i;ﬁf’A4\Wb'Wﬂ§$ﬁ§
PFOARREE A A AR 2T B AT A AL
WA R L GG R REEET AN GRS
LT FER LT R ES S 0 B R E R HehE L 3
3F 0 ﬂaﬁz"*ﬁ"*‘b’*" BéaA*‘* *H%‘l%}tﬁ AEE
A eEs o AXBIEF A R REE o A FRE SR
RA& A LRLIIG Tt sy Hm%zi@#ng
205, - ﬁﬁnfké&%ﬁﬁﬁwﬂi@ﬂﬁ4ﬁ%’ﬁ
L2 R EFE o H24 2 ks L AL
dn it 23 5 B P o

2.
Ok

'H:i :\*:t fx‘

J 4

Y

.

BDA* 32 &2 T1424 3 H2 848> F @ 5%2 0
WAA?%?ﬁ%i%ﬂw o IR A D FYS R R 2
24 e 4 Moew Z LR S INE (T L o ok A



e S N2 0 AL LR AP FEATIES 0 KL & PArt 3T
LA pES A A R LR
?T‘&?’mi% @ oiE N R ETES  AE %ﬂa‘“%@ffl‘%ifqv’%’ e AT
AER2 BT PFEF A PRFLIE ASTABEFEE G K
Fuz 75 o 7‘“%”;5 ‘zi'i'i"fi‘:" B SR K A o A
RARL LR EIRE T - HE LM AR G =
A2 @um«w S NUNEY AR N

><
Ko
(o
7
>
I~
I

|
frt,
N

FE
(C)F 2815 > AL At 242 RIFFEd WAL R > R

ﬁu%ﬁﬁ T AESFITEF 0 AR Y poRHE 3R R RS
THIHG M TLEEEIE > TR AT PR
e metu BT RERT A F REE > TR L
Mkl AR FHARIEZERTZ > 55 R RHRIRBF

RS Bl Bk

@F# 4 % AL HALII B AFPG IR 0 2 G e
AL o - Bipitd L FH2 0 SRR P RF 2

ﬂuiAAﬂ@ﬁBmmif@ﬁ F1 5 7RG R A AR
f;;;wﬁ AR P O RERALRET R P AR F

» QA BRI ATIE 0 AR fj*umﬂﬂA*‘* »w MR E OPRFEA L
?g‘ﬂ}g;;.—rgé‘r,,elﬂ A'L*Z'p%-??ﬁ;’*’gﬁl'fj\’ﬂA'L‘E’]
L R ‘%$4f%TA4Wﬁ’Hﬁ$@%A4

PR EFEAL LA T > 4 Fig it F:
S AL R AN F RS OERERIET O RE T g

TR RL T AN RN EFALCTRE NS5

s A RAHEF

B FI A FBRLFAAL 24 G At E P

AFFETT S A ’ZAﬁfT» FHIIBEOFFR > R 24 A VB E
FRA) TR 8 775 3 FEFEALTEFALALNERD
PrE AP T é(ﬁr$§39413;‘ » M EF1TZ21F ) o

T F AL =Hﬁ§*"1NSTAGRAM-Ei’E%’7}f— "Ting Yan Xu, 2 #
LHFELEFRIFHETE (BEX 54321037 ) > 2
P E gL i H ¢ ”T’fkp,gﬁi' e (EX 53287 0 18529

P
i
m



3394334465267 1012 104F ) » » EMAEFH
SRR AP

B ARG RAAET P BRI 75 0 B 4o

LLAA2 P Bl 29 LA T2 5%
AT R ﬁﬁﬁﬁw4wﬁ’ﬁ”

) g A HH&F'7 52 e 0 TR E Fag T AE M PR
2R o Hu A_L.- ’-"Ti » ol ,;ui:b% v B g heT

DAL 8P gl 2 FALL Ils P 2Bl > oo Bz
Fra oo Bril- R ApEG o AR R RS REE IR S e S o
IR SN ] S N L AR F AR SN SR

POEARE AR LA o AL iR (T 1 R R
-&é\}gljb'l—i-"}\‘a# Qé\}?ﬂb’l—i—a iil]j/?%_}?;]’:’l—i-";‘i ,Z‘,}t%:‘j“}iiu 2\
g LIRp AT ‘

3’7 (Q.

o
~
P
=
D>-a1
P:\
A
>—l-
‘_‘_it
d
p*g'
S
('
b
o
™
A
(=%
4
3
;‘
\.L
q:s
&
A
>—L

‘p’j”jP\ 7;&_5"5‘1"1: ji ’ gé“‘:;{v AV :‘r",)}l' T E’;"J'I‘iﬁg)\j\} E"]”‘Ji}‘igg
Mmoo B 084 FlE A - EiE 0 2 A iz

W EFE (EE59213F) -

QAL M & ¢ R AL R Jor o Ay BE R
o ARE DR AT T > LB E PR AT Bk Afsed
PR S > AF L > R ARAERE S P T Bl
R TAPNIE NN e SRS S A S A S AR A
AEFP R (EX%17T221F)

@1 piir o p %

RA7 ~ 3t a P2
Bl R AR~ 2
Bop ¥ pr

2. B B AR EFE P w1384 1Tp £ R
92 2F > B EmA 4RI FEES R W FHF XM
DR AZFASEE AT FEET R
Z (X %1453152F ) 2 22 B2 P %L i T



> (8 E%167TZIT6F )

AET R TR ZAROERFRE - c AP IRIFE
ik FATE LG PATHE GRS ?

L LR Wi%%#.ﬁ%? .

AETEE D T s R AR AR B2 B4 B U

2 cw ol T g sgigen
AL TRER . R HEH D

=
¥

yi

A1 R r\:'ﬁf.\ s s :}'Zj-k,‘l?’lil[g; y U e e o H mﬁifi
s g 9 |




(%LE)
EFAE T - B
AT D Ted s el e, el
%g»’r&;‘;; DaNIpf > AN AR 1\.&3}—6;] (@ FF)E-)

%%W%??éﬁ&i BRpEF R ERaNEET TR

FErE 1 ﬁ(éé%zwj%i)’ﬁﬁ%ﬁA
ﬂﬁﬁﬂﬁfir 2oEAR 0 R AR 2 PR A a2
TR A Fa A A I 24 BtiE s C ERAEG P 7

ﬁu?ﬁﬁ’ﬂwﬁ4ﬁ FRAFEES G2 N R
UefﬁéﬁAﬁ&JWﬁ%*fm%ﬁé’éiu@ﬂ%
AP LR AR AR ENE
RS
Jﬁn’ﬁyhAgﬁﬁﬁﬁ %;ﬁg@ﬂg~ PR EE (B

6?)’*”ﬁ§ﬂﬁ CEEL R ARE S B GE

T4a% (X %33F) > %iflﬁiei;ﬁ‘*’&'kxﬁF%ﬁi%ﬁlnster
gram¥tiz S E&HRP 3 (B L 54321037 ) > 42 #4243

;\L 2}
.Elﬁ

]

A HL ri\—]{l—#fﬁrﬁv,)\}g i A ARAE T TR 2R
RARARER » { 7 adkd o B2 4 | oL r i Ty
£ A ?‘fi’*%“ﬁ%pﬁﬁ* » B PRI B 4
+  EF O ARBLEBAGLRA R A TIEAEE A
22 MHRAFLCEF AHAZLEELIP

doBH A A A EE TR B Jj}f'—ﬁfrﬁt 5. R 2
WAET (5 - R K G ARWEMREPELER T AHAN

FROLIPEZER N > TR TEe P B II3RES &

3R

H = ]“:'Llj‘:ff‘ iaﬁb%_éyzg;g‘(\y%-f/\ﬁﬁgiﬂ,@.—ﬁ

I

AR



(%)

PR EA R ER I s p F A B E A R L 5
Fl» zhimfedsid > “ M2 P RAT AR L7 LS
Ea \—"ifrili/é\:)%’k#\ﬁ‘é’-j‘%”'&?ir{’fﬁﬁﬁt‘ HiEE
MEPRBRERERN o FEGAELGR I M ET 2K

i’@ﬁ1*mbwﬁﬁﬁiwﬁ’l~ﬁ2éﬁ’%§i
i:’i;‘; F'P&A;J,.FI“}\Z‘??E\ %°§]Lb’ﬁf£;&§%;’%&.f
L D
4 ’#}iﬁ GfEEF 2 kN v R AL RS A ER
oo CRBEE AR LT REFARYILEA R
’I’}’Jik?ﬁ;o

Wt 2 ARAp B 5 %ﬁ’*iﬂ% ALY

ARA XTI BARAG AR RKZBE s - T YRR
N 2 A 2 -,b,fugﬂ,yﬂt 2T 24T A R r]T%g‘
Thoo wiaE- T4 TR UK AT E- I
TARENAF G AL B EERA L AR
B BAE S B RS ST ARG AR - 2
FERETFEIIPE S RAG TIPS Fef e 40~
AFfi dgdipseT Aa g gL AANETR LW
FEFHG o A AN FRTHRETES 0 SN 7 Ry 5
e R s et TS AR EEEEA L o v
THFAFRE G AT RZERZGR AP AR B 2Z0F
Ao mE A A R e AP RT R AT A G RREIPMAD
Al -5 I IRCE T a- PO R SR A I TR S
LR ERTE > RAAGH L BERZRERIEEDZ
Ea = AL R S e th;ﬁrvgueﬁ»w,afugg
FREMRTAZFNFEIRT ALY (BB 2RIZER

o b F %3057 E 245k )

2% FRERL 8 TRSHFEPL AT B 23 b

BARB TR ERS T THL2F L AERLBFLE
il REBHIEREY R %G M FLEHFLEZ
gl B R SR BHCAL I - JET R I e Z;Et%"’k

CASS



HREZT FAFTER AL BARLFAEHR S D
T~ FehFrAa R &ET ~ 2B RN 2R BRI 2
B 00 iR PR A dpiE A F o B R FEHAIE G e
d o we s A A

SRR R A R R
R R L e S
tx

AL ERG o Wwiied FREF
>3

BT & A F TS

¥ (X 520F ) » &g

N

\
\ \

Y
fep

S‘t

2
LR

&N‘& o

. s N D ‘ . sr ¥ - EX Fan s Y =+
Foerik > 2 »:Lrﬁjaf—r,'ﬁ_jf}qgﬁiﬁéﬁ P iz AR G5 E
o HergeP B L B F 230 0 AV RREAYTL AR

HooAR LT IR R R AT HEN R AL
P EREARRE RREH
%/—\ _:‘it_ %&LIH

A AQDZ TR o G TAE F 2210 % 198 2 5 41

% oo

SRR L EL AT R AMG  TARFAH RE S
BELFAL g A AT ptﬁi— BAE > v b B
EFAFARLEZ S E TN WAL AHRIFE 0 TSR
]:"\;4 F A _E’/,\‘_;'é‘—"ﬁljf% ) EQ?%%?’%A:GE?:P}_?}’_”‘L E’g_u//,;&:\,rg

*“5‘3

o A B o AAER o W RAEL AR

ff* P AR LR A TA R R ER > 2
A mAFRIAM R LEFRE 2 F T (FAnd 2
%%ﬁﬁ@&%)\ﬁmf%%~ﬁﬁ\i&‘ﬁﬁﬁ
AR R 2 Fled BEAGKR R (B3RS 52127 ) -
A BRdrd v Arm 2 A TR e MR R B R AR AT
7 2 [PHONE 16 PROAE A+ 414 (IMEI : 00000000000000
0 ~0000000000000005L) » =¥ p £ EnzT & A%k 4p
Fﬁp » £ 7 A T Mt AP o

%‘/%$3Fif’ﬁz¥2M%+‘lﬁﬁﬂi’ﬂwé“ZZM%%I

ﬁ’JW%%QﬁEi&Lw\I BRI P E R

—_—

Ex
i%@ﬁ%?%%%~%%?%m%ﬁﬁéﬁ’ﬁ%?Ao4ﬁ
)}3‘——5&;4{‘ (d H%‘«zl* °

FN\A



I X ®
AEFAREFHRE OF OMET
=S A A G

% P R

P AFEPE R AR R

P PR

’ 2 > ] 4 s
Yo PRA F AR TR 4 20p P Al birE ko T
=%

» T R R 12 20
-

odcit ERIRd o H KAk b orIRd A
Foh (25
2, = - L3S K247 pR¥
ey IR T C OF 3 =N 23 A B AR T A Lot A A
. 21k R H I = H 7_3+ ,
LR FAER Y-S G

PR AR I SR FEBFFAZABGE L)
DR SVETE-X 1{32}]
ip iz phiEo .
TF BR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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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11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庭晏








選任辯護人  吳政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2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５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
一、Ａ０５於民國113年間經由交友軟體「Tinder」結識Ａ女（即代號A000000000002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詳卷），兩人約同而於113年4月16日23時許，前往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美食共和國探班友人，兩人嗣並散步至臺南市○○區○○路00號之南門公園聊天。詎Ａ０５於113年4月17日3時許，在南門公園之身障廁所內，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掐住Ａ女脖子，以壓制之強暴方式，違反Ａ女意願，將其性器插入Ａ女性器內，對Ａ女強制性交得逞。之後Ａ女報警處理，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為避免揭露足以識別性侵害犯罪告訴人Ａ女的身分資訊，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及該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的規定，不記載足以識別Ａ女身分的資訊。
二、被告Ａ０５的主要辯解：
　1.被告承認其於上開時間，在上開公園身障廁所內，以其性器插入告訴人Ａ女性器內，與Ａ女為性交之事實。
　2.惟被告否認觸犯強制性交犯行，辯稱：
　①告訴人Ａ女雖有頸部之擦、瘀傷，但Ａ女於偵查中業已自承其頸部多處擦、瘀傷是被告吸其頸部所造成等語，又縱使該等擦、瘀傷是被告所掐而導致，其力道亦尚不至於過大，否則依Ａ女所述其2人在廁所內性行為時間有10餘分鐘，若長時以重力掐告訴人頸部，恐有造成Ａ女窒息之結果，然結果並未如此，故難以依憑該等傷勢即認被告係以強制力之強暴方式為性行為。
　②一般強制性交所施加之強暴行為，多以控制被害人足以反抗之手、腳，或壓制被害人身體為常見，若因被告施行強暴，被害人予以抵抗，則被害人四肢或身體其他部位通常會出現因掙扎而導致之防禦傷，然本案Ａ女身上並無如此之傷勢，故Ａ女主張被告施用強制力，顯有可疑，無法採信。
　③被告與Ａ女之通訊軟體INSTAGRAM對話紀錄內容之中，被告雖曾表示：「我一時衝動沒有忍住」，Ａ女稱：「戴套跟詢問意願很重要，更不能錄影」等語，然雙方對話中並未清楚釐清被告是否以強暴方式為性行為，或事發當時是否明確違反告訴人意願而為之；況且，Ａ女之語意亦似列舉幾項戴套、詢問意願等皆是女方在意之事項，要被告謹記，而Ａ女於偵查中稱被告當時沒有使用保險套等語，被告於偵查中亦表示確實沒有做防護措施，伊覺得做的不對的事是沒有戴套等語，可見其2人之對話紀錄亦可能是Ａ女在意被告未戴套而為性行為，Ａ女恐懼因此而感染性病，或者懷孕等情，導致Ａ女自己身體受到傷害，此由對話中「如果不生病就不會告你」一詞亦可推知，Ａ女在意的是身體是否因而生病，被告之道歉應係基於上述情事，其2人之對話紀錄不足為Ａ女指述之補強證據。
　④Ａ女指訴之情節及事後2人互動之過程，有違經驗法則：
　Ａ女與被告進入本案廁所之前，亦即還在公園遊樂設施區之時，2人已有親吻及撫摸身體、胸部等行為，如果被告是以強吻方式為之，Ａ女為何未明確表示拒絕，隨後為何如此巧合2人同時有尿意而須同時上廁所，又縱如Ａ女所言，其係緊跟被告而進入廁所後，被告將其拉進身障廁所，但Ａ女亦無掙脫之動作，且隨後發生性行為時，Ａ女亦未證稱其有抵抗之行為，亦未有呼救情形，此等異於常情之情狀，是否足使被告理解或誤認雙方有進一步發生性關係意願之信賴，故被告是否以強制性交之犯意而為性交，實屬有疑。
　另案發後，Ａ女未儘速與被告保持距離、避免接觸，卻讓被告以機車載其回住處附近巷子，Ａ女且自承其主動要求被告載其去驗傷、購買事後避孕藥，事後還以通訊軟體互相聯絡等節，均與一般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反應迥異，若被告確為性侵犯，Ａ女理當對被告避之唯恐不及，焉有要求被告陪同就醫並持續聯繫之理?
　⑤案發當天，被告與Ａ女到上開公園時有聊天，之後被告親吻Ａ女嘴巴，一開始被告是抱著對方，後來被告的手有隔著衣服摸Ａ女屁股及胸部等私密處，因為那邊有阿伯，Ａ女跟被告說有人不能再繼續，被告問Ａ女要不要去廁所，Ａ女也同意，2人進廁所後，被告就親吻Ａ女，也隔著衣服摸Ａ女胸部、屁股及下體，但因為Ａ女裙子被告脫不下來，是Ａ女自己把裙子解開，之後被告就脫下Ａ女內褲，以性器進入Ａ女性器，其間被告有掐住Ａ女脖子，但力道沒有很大，因為Ａ女有跟被告提到，Ａ女喜歡親吻的時候被掐脖子，被告才會這樣做，被告並未以強暴或違反Ａ女意願方式為之等語。
三、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因交友軟體結識告訴人Ａ女，2人約同而於案發當日前往探班友人，2人嗣並散步至上開公園聊天，又2人在上開身障廁所內曾有性交行為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述在卷(警卷第9至13頁，偵卷第17至21頁)，並有Ａ女於通訊軟體INSTAGRAM與暱稱「Ting Yan Xu」之被告對話紀錄擷圖1份附卷可憑（警卷第43至103頁），被告對此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亦承認無訛(警卷第3至8頁，偵卷第29至39、43至44、65至67、101至104頁），此等部分事實堪信為真正，先為敘明。
四、本院認為被告確有上開強制性交之行為，理由如下：
　1.被告上開強制性交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警詢時及偵查中結證明確在卷(警卷第9至13頁，偵卷第17至21頁)，經核未有明顯不可信之瑕疵，亦無因能力欠缺而誤認之情事，是以Ａ女所指，尚非無據，具體如下：
　①Ａ女於警詢時指稱：我跟被告到南門公園後，就在公園裡先聊天，聊到一半的時候，被告就在遊樂設施那邊強吻我，並用手伸進去我的內衣摸我的胸部，還掐我脖子，我口頭並且用身體閃躲、制止被告，被告就停止上述動作，後來被告說要去廁所，我也要去廁所，走到身障廁所前面，被告就把我拉進去身障廁所，之後他就掐我脖子控制我，把我壓在洗手台，我背對對方，當天我是穿著長洋裝，肩帶的地方打開就可以整件脫下來，對方控制我後，徒手把我的洋裝脫下來，並把我的內褲脫下來，強吻我，並用他的性器進入我的性器而性侵得逞，過程大約10分鐘，因為我一直抗拒，對方才停止等語（警卷第9至13頁）。
　②Ａ女於偵查中復結證稱：被告說要上廁所，我也想要上廁所，被告到廁所門口，右邊是身障廁所，他就把我拉進去，抓住我的手，我背對他，他把我壓在洗手台上，並用他的性器進入我的性器，此外被告也用手掐我脖子，當天我是穿長裙等語明確（偵卷第17至21頁)。
　③互核告訴人上開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有關如何進入殘障廁所、於南門公園身障廁所內雙方的站位、被告有掐脖子及將性器插入告訴人下體等情，其前後所述均大致相符，確無瑕疵可指。
　2.其次，案發後，Ａ女旋於案發當日即113年4月17日凌晨4時19分許，撥打衛生福利部113保護專線，通報其遭受性侵害之事，並說明本案發生經過略如附表所示，有性侵害案件通報表（偵卷第145至152頁）及本案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167至176頁）：
		◎附表：
1.社工詢問：「嘿，這麼晚的時間來電‧‧‧我們這支服務全臺灣的家暴諮詢電話，是有什麼事情要討論嗎？」
　告訴人詢問：「性侵害也算嗎？」‧‧‧
2.社工詢問：「嘿，所以你現在是在猶豫，要不要去做相關的處理是不是？」
　告訴人答：「對」
　社工：「嘿」
　告訴人：「我‧‧‧很猶豫」‧‧‧
3.社工詢問：「‧‧‧所以他在做這件事情是，突然，跟你講‧‧‧強迫你，這樣嗎？」
　告訴人答：「嗯」‧‧‧
4.社工詢問：「‧‧‧他是，欸‧‧‧趁你不注意，還是他有說，說了什麼狀況，才會對你做這些事情？」
　告訴人答：「他沒有說，但就是‧‧‧就是刻意拉近身體距離」
　社工：「嘿，嘿」
　告訴人：「對，然後就‧‧‧越來越靠近」
　社工：「嘿」
　告訴人：「然後他有掐我的脖子」‧‧‧　
5.社工問：「啊傳什麼訊息內容?」
　告訴人稱：「他說，如果‧‧‧他說對不起，他是一個人渣，然後說，如果，我要告他，他會配合‧‧‧」‧‧‧　
6.告訴人詢問：「我‧‧‧很害怕我媽看到我，因為我現在身體上有一些痕跡」
　社工詢問：「欸‧‧‧妳的痕跡是指脖子上面的嗎？還是其他的地方？」
　告訴人回覆：「脖子附近的」
　社工：「就是他‧‧‧掐妳脖子嘛？對不對？」
　告訴人答：「對」
　社工問：「嘿，他掐妳那個，呃‧‧‧用力的程度有讓你沒辦法呼吸嗎？」
　告訴人答：「有一點」
　社工：「嘿，嘿，嘿，嘿」　　
　告訴人答：「我現在，我現在很怕我媽看到」（哽咽聲）
　‧‧‧
　社工：「‧‧‧你是擔心他(指告訴人母親)會，到時候因為這件事情生氣‧‧‧」　　
　告訴人答：「對」　　　
　‧‧‧　　　
　告訴人稱：「我很害怕他(指告訴人母親)看到我，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去遮」等語‧‧‧







　3.參以，卷附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記載：告訴人頸部雙側受有多處擦傷、瘀傷等情，有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附卷可憑（偵卷第125至129頁），核與告訴人所指遭被告掐脖子之情節相符，足以補強告訴人所述非虛，並可認被告掐住告訴人脖子之力度非輕，已達致瘀傷、且不能呼吸之程度，堪認被告對告訴人掐脖子為性交之方式，係以直接對告訴人加諸有形強制力之強暴行為，已足以壓制告訴人性自主意思，是被告以強暴之方式對告訴人性交等情，至為灼然。
　4.況且，被告於警詢時稱：我沒有詢問對方的意願等語（警卷第6頁），又於偵查中稱：口頭上沒有講想要發生性關係等語在卷（偵卷第33頁），參以被告與告訴人通訊軟體Instergram對話紀錄擷圖內容（警卷第43至103頁），被告對告訴人稱：「我一時衝動沒有忍住」，告訴人復稱：「戴套跟詢問意願很重要，更不能錄影，保護女生」，被告回以：「好的，我會記一輩子，幸好我昨天有跟妳出去，不然我要錯一輩子」等語，足認被告係未經告訴人同意即為性交行為，是被告之性交行為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至明。
　5.綜上，觀諸告訴人先後證述的內容，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之過程前後一致，足為本案認定被告犯行之證據，且告訴人於案發後約1小時之時間內，即撥打電話向上開113保護專線，通報其遭受性侵害之事，其與專線社工人員通話之中，復有慌張無措、哽咽哭泣、自責退縮及擔心其母知悉等負面情緒反應，顯非誣陷捏造，又被告復自承未曾詢問告訴人意願等語詞，故倘告訴人未遭逢本案性侵害事故，殊難想像其得佯以上開情緒及舉止，益徵告訴人所證其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事，應係出於親身經歷所為之描述，並非憑空虛構，該等事證均足為告訴人指述之補強證據。因此，本院認為告訴人上開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核與事實相符，當為真正。綜上，被告係以掐脖子之強暴方式、違反告訴人意願而為性交行為，被告所辯係經告訴人同意及案發時未壓制告訴人等語，均非可採。
五、被告其餘相關辯解均不足採之理由：
　1.我國人民因受傳統固有禮教之影響，一般對於性事皆難以啟齒或不願公開言之，尤係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或未於事後立即報警、驗傷，或未能保留被侵害證據，或始終不願張揚，均非少見；且於遭性侵害後，有人能及時整理自己心態，回歸正常生活，有人卻常留無法磨滅之傷痛，從此陷入痛苦之深淵，亦因人而異。是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性侵害必須為完美被害人之迷思加諸於被害人身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15號刑事判決參照）。
　2.又辯護意旨質疑案發當時告訴人未予抵抗、告訴人遭拉進上開殘障廁所時未有掙脫動作、事後告訴人未與被告避免接觸、仍由被告騎車搭載返回、同去驗傷、購買事後避孕藥及續以通訊軟體聯絡等節，足認告訴人舉止與一般性侵被害人迥異等語，因未衡量告訴人之處境，無視告訴人年齡、身心情形、散步聊天時突遭侵害、生活狀況、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關係，遽認告訴人指述不實，顯係以父權體制想像中理想的被害人之形象加諸告訴人，難謂有理由，況且，告訴人於偵查中亦已陳述：我害怕家裡的人或其他人知道，所以要被告陪我去驗傷，他沒進去醫院等語在卷（偵卷第20頁），尚難認與情理不合，故被告此等所辯均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犯行，有上開各項證據可佐，足信為真正，其所辯核屬脫免罪責之詞，均無可採，辯護人所為之辯護，亦不足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七、論罪科刑：
　1.核被告Ａ０５之所為，係觸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
　2.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僅為網友關係，並無感情基礎，竟毫不尊重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為求滿足一己性慾，仍以上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強暴方式，對告訴人為性交行為，所為造成告訴人身心重大創傷，致使告訴人心理上產生難以磨滅陰影，被告否認犯罪，未見悔意，尚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或和解，未獲得諒解，但事後協助告訴人購買避孕藥劑，且搭載告訴人前往醫院為相關檢驗，兼衡被告之素行（參見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侵訴卷第21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本案員警扣案被告所有之IPHONE 16 PRO智慧型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依卷內事證不足認定與本案相關，爰不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銘瑩、檢察官周映彤提起公訴，檢察官Ａ０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陳欽賢


　　　　　　　　　　　　　　　　　法　官　王惠芬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解家寧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11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庭晏









選任辯護人  吳政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62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５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

一、Ａ０５於民國113年間經由交友軟體「Tinder」結識Ａ女（即代

    號A000000000002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詳卷），兩人約同

    而於113年4月16日23時許，前往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

    ○0號美食共和國探班友人，兩人嗣並散步至臺南市○○區○○路

    00號之南門公園聊天。詎Ａ０５於113年4月17日3時許，在南門

    公園之身障廁所內，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掐住Ａ女脖子

    ，以壓制之強暴方式，違反Ａ女意願，將其性器插入Ａ女性器

    內，對Ａ女強制性交得逞。之後Ａ女報警處理，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為避免揭露足以識別性侵害犯罪告訴人Ａ女的身分資

    訊，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及該防治法施行細

    則第10條的規定，不記載足以識別Ａ女身分的資訊。

二、被告Ａ０５的主要辯解：

　1.被告承認其於上開時間，在上開公園身障廁所內，以其性器

    插入告訴人Ａ女性器內，與Ａ女為性交之事實。

　2.惟被告否認觸犯強制性交犯行，辯稱：

　①告訴人Ａ女雖有頸部之擦、瘀傷，但Ａ女於偵查中業已自承其

    頸部多處擦、瘀傷是被告吸其頸部所造成等語，又縱使該等

    擦、瘀傷是被告所掐而導致，其力道亦尚不至於過大，否則

    依Ａ女所述其2人在廁所內性行為時間有10餘分鐘，若長時以

    重力掐告訴人頸部，恐有造成Ａ女窒息之結果，然結果並未

    如此，故難以依憑該等傷勢即認被告係以強制力之強暴方式

    為性行為。

　②一般強制性交所施加之強暴行為，多以控制被害人足以反抗

    之手、腳，或壓制被害人身體為常見，若因被告施行強暴，

    被害人予以抵抗，則被害人四肢或身體其他部位通常會出現

    因掙扎而導致之防禦傷，然本案Ａ女身上並無如此之傷勢，

    故Ａ女主張被告施用強制力，顯有可疑，無法採信。

　③被告與Ａ女之通訊軟體INSTAGRAM對話紀錄內容之中，被告雖

    曾表示：「我一時衝動沒有忍住」，Ａ女稱：「戴套跟詢問

    意願很重要，更不能錄影」等語，然雙方對話中並未清楚釐

    清被告是否以強暴方式為性行為，或事發當時是否明確違反

    告訴人意願而為之；況且，Ａ女之語意亦似列舉幾項戴套、

    詢問意願等皆是女方在意之事項，要被告謹記，而Ａ女於偵

    查中稱被告當時沒有使用保險套等語，被告於偵查中亦表示

    確實沒有做防護措施，伊覺得做的不對的事是沒有戴套等語

    ，可見其2人之對話紀錄亦可能是Ａ女在意被告未戴套而為性

    行為，Ａ女恐懼因此而感染性病，或者懷孕等情，導致Ａ女自

    己身體受到傷害，此由對話中「如果不生病就不會告你」一

    詞亦可推知，Ａ女在意的是身體是否因而生病，被告之道歉

    應係基於上述情事，其2人之對話紀錄不足為Ａ女指述之補強

    證據。

　④Ａ女指訴之情節及事後2人互動之過程，有違經驗法則：

　Ａ女與被告進入本案廁所之前，亦即還在公園遊樂設施區之時

    ，2人已有親吻及撫摸身體、胸部等行為，如果被告是以強

    吻方式為之，Ａ女為何未明確表示拒絕，隨後為何如此巧合2

    人同時有尿意而須同時上廁所，又縱如Ａ女所言，其係緊跟

    被告而進入廁所後，被告將其拉進身障廁所，但Ａ女亦無掙

    脫之動作，且隨後發生性行為時，Ａ女亦未證稱其有抵抗之

    行為，亦未有呼救情形，此等異於常情之情狀，是否足使被

    告理解或誤認雙方有進一步發生性關係意願之信賴，故被告

    是否以強制性交之犯意而為性交，實屬有疑。

　另案發後，Ａ女未儘速與被告保持距離、避免接觸，卻讓被告

    以機車載其回住處附近巷子，Ａ女且自承其主動要求被告載

    其去驗傷、購買事後避孕藥，事後還以通訊軟體互相聯絡等

    節，均與一般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反應迥異，若被告確為性

    侵犯，Ａ女理當對被告避之唯恐不及，焉有要求被告陪同就

    醫並持續聯繫之理?

　⑤案發當天，被告與Ａ女到上開公園時有聊天，之後被告親吻Ａ

    女嘴巴，一開始被告是抱著對方，後來被告的手有隔著衣服

    摸Ａ女屁股及胸部等私密處，因為那邊有阿伯，Ａ女跟被告說

    有人不能再繼續，被告問Ａ女要不要去廁所，Ａ女也同意，2

    人進廁所後，被告就親吻Ａ女，也隔著衣服摸Ａ女胸部、屁股

    及下體，但因為Ａ女裙子被告脫不下來，是Ａ女自己把裙子解

    開，之後被告就脫下Ａ女內褲，以性器進入Ａ女性器，其間被

    告有掐住Ａ女脖子，但力道沒有很大，因為Ａ女有跟被告提到

    ，Ａ女喜歡親吻的時候被掐脖子，被告才會這樣做，被告並

    未以強暴或違反Ａ女意願方式為之等語。

三、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因交友軟體結識告訴人Ａ女，2人約同而於案發當日前往

    探班友人，2人嗣並散步至上開公園聊天，又2人在上開身障

    廁所內曾有性交行為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警詢時

    及偵查中證述在卷(警卷第9至13頁，偵卷第17至21頁)，並

    有Ａ女於通訊軟體INSTAGRAM與暱稱「Ting Yan Xu」之被告

    對話紀錄擷圖1份附卷可憑（警卷第43至103頁），被告對此

    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亦承認無訛(警卷第3至8頁，偵卷第29至3

    9、43至44、65至67、101至104頁），此等部分事實堪信為

    真正，先為敘明。

四、本院認為被告確有上開強制性交之行為，理由如下：

　1.被告上開強制性交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警詢時

    及偵查中結證明確在卷(警卷第9至13頁，偵卷第17至21頁)

    ，經核未有明顯不可信之瑕疵，亦無因能力欠缺而誤認之情

    事，是以Ａ女所指，尚非無據，具體如下：

　①Ａ女於警詢時指稱：我跟被告到南門公園後，就在公園裡先聊

    天，聊到一半的時候，被告就在遊樂設施那邊強吻我，並用

    手伸進去我的內衣摸我的胸部，還掐我脖子，我口頭並且用

    身體閃躲、制止被告，被告就停止上述動作，後來被告說要

    去廁所，我也要去廁所，走到身障廁所前面，被告就把我拉

    進去身障廁所，之後他就掐我脖子控制我，把我壓在洗手台

    ，我背對對方，當天我是穿著長洋裝，肩帶的地方打開就可

    以整件脫下來，對方控制我後，徒手把我的洋裝脫下來，並

    把我的內褲脫下來，強吻我，並用他的性器進入我的性器而

    性侵得逞，過程大約10分鐘，因為我一直抗拒，對方才停止

    等語（警卷第9至13頁）。

　②Ａ女於偵查中復結證稱：被告說要上廁所，我也想要上廁所，

    被告到廁所門口，右邊是身障廁所，他就把我拉進去，抓住

    我的手，我背對他，他把我壓在洗手台上，並用他的性器進

    入我的性器，此外被告也用手掐我脖子，當天我是穿長裙等

    語明確（偵卷第17至21頁)。

　③互核告訴人上開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有關如何進入殘障

    廁所、於南門公園身障廁所內雙方的站位、被告有掐脖子及

    將性器插入告訴人下體等情，其前後所述均大致相符，確無

    瑕疵可指。

　2.其次，案發後，Ａ女旋於案發當日即113年4月17日凌晨4時19

    分許，撥打衛生福利部113保護專線，通報其遭受性侵害之

    事，並說明本案發生經過略如附表所示，有性侵害案件通報

    表（偵卷第145至152頁）及本案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

    參（偵卷第167至176頁）：

◎附表： 1.社工詢問：「嘿，這麼晚的時間來電‧‧‧我們這支服務全臺灣的家暴諮詢電話，是有什麼事情要討論嗎？」 　告訴人詢問：「性侵害也算嗎？」‧‧‧ 2.社工詢問：「嘿，所以你現在是在猶豫，要不要去做相關的處理是不是？」 　告訴人答：「對」 　社工：「嘿」 　告訴人：「我‧‧‧很猶豫」‧‧‧ 3.社工詢問：「‧‧‧所以他在做這件事情是，突然，跟你講‧‧‧強迫你，這樣嗎？」 　告訴人答：「嗯」‧‧‧ 4.社工詢問：「‧‧‧他是，欸‧‧‧趁你不注意，還是他有說，說了什麼狀況，才會對你做這些事情？」 　告訴人答：「他沒有說，但就是‧‧‧就是刻意拉近身體距離」 　社工：「嘿，嘿」 　告訴人：「對，然後就‧‧‧越來越靠近」 　社工：「嘿」 　告訴人：「然後他有掐我的脖子」‧‧‧　 5.社工問：「啊傳什麼訊息內容?」 　告訴人稱：「他說，如果‧‧‧他說對不起，他是一個人渣，然後說，如果，我要告他，他會配合‧‧‧」‧‧‧　 6.告訴人詢問：「我‧‧‧很害怕我媽看到我，因為我現在身體上有一些痕跡」 　社工詢問：「欸‧‧‧妳的痕跡是指脖子上面的嗎？還是其他的地方？」 　告訴人回覆：「脖子附近的」 　社工：「就是他‧‧‧掐妳脖子嘛？對不對？」 　告訴人答：「對」 　社工問：「嘿，他掐妳那個，呃‧‧‧用力的程度有讓你沒辦法呼吸嗎？」 　告訴人答：「有一點」 　社工：「嘿，嘿，嘿，嘿」　　 　告訴人答：「我現在，我現在很怕我媽看到」（哽咽聲） 　‧‧‧ 　社工：「‧‧‧你是擔心他(指告訴人母親)會，到時候因為這件事情生氣‧‧‧」　　 　告訴人答：「對」　　　 　‧‧‧　　　 　告訴人稱：「我很害怕他(指告訴人母親)看到我，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去遮」等語‧‧‧ 

　3.參以，卷附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記載：告訴人頸

    部雙側受有多處擦傷、瘀傷等情，有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

    傷診斷書1份附卷可憑（偵卷第125至129頁），核與告訴人

    所指遭被告掐脖子之情節相符，足以補強告訴人所述非虛，

    並可認被告掐住告訴人脖子之力度非輕，已達致瘀傷、且不

    能呼吸之程度，堪認被告對告訴人掐脖子為性交之方式，係

    以直接對告訴人加諸有形強制力之強暴行為，已足以壓制告

    訴人性自主意思，是被告以強暴之方式對告訴人性交等情，

    至為灼然。

　4.況且，被告於警詢時稱：我沒有詢問對方的意願等語（警卷

    第6頁），又於偵查中稱：口頭上沒有講想要發生性關係等

    語在卷（偵卷第33頁），參以被告與告訴人通訊軟體Inster

    gram對話紀錄擷圖內容（警卷第43至103頁），被告對告訴

    人稱：「我一時衝動沒有忍住」，告訴人復稱：「戴套跟詢

    問意願很重要，更不能錄影，保護女生」，被告回以：「好

    的，我會記一輩子，幸好我昨天有跟妳出去，不然我要錯一

    輩子」等語，足認被告係未經告訴人同意即為性交行為，是

    被告之性交行為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至明。

　5.綜上，觀諸告訴人先後證述的內容，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之

    過程前後一致，足為本案認定被告犯行之證據，且告訴人於

    案發後約1小時之時間內，即撥打電話向上開113保護專線，

    通報其遭受性侵害之事，其與專線社工人員通話之中，復有

    慌張無措、哽咽哭泣、自責退縮及擔心其母知悉等負面情緒

    反應，顯非誣陷捏造，又被告復自承未曾詢問告訴人意願等

    語詞，故倘告訴人未遭逢本案性侵害事故，殊難想像其得佯

    以上開情緒及舉止，益徵告訴人所證其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事

    ，應係出於親身經歷所為之描述，並非憑空虛構，該等事證

    均足為告訴人指述之補強證據。因此，本院認為告訴人上開

    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核與事實相符，當為真正。綜上，

    被告係以掐脖子之強暴方式、違反告訴人意願而為性交行為

    ，被告所辯係經告訴人同意及案發時未壓制告訴人等語，均

    非可採。

五、被告其餘相關辯解均不足採之理由：

　1.我國人民因受傳統固有禮教之影響，一般對於性事皆難以啟

    齒或不願公開言之，尤係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因緊張、

    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

    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

    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

    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

    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或未於事後立即

    報警、驗傷，或未能保留被侵害證據，或始終不願張揚，均

    非少見；且於遭性侵害後，有人能及時整理自己心態，回歸

    正常生活，有人卻常留無法磨滅之傷痛，從此陷入痛苦之深

    淵，亦因人而異。是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取何種自

    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自應綜合

    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

    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性侵害必須

    為完美被害人之迷思加諸於被害人身上（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3115號刑事判決參照）。

　2.又辯護意旨質疑案發當時告訴人未予抵抗、告訴人遭拉進上

    開殘障廁所時未有掙脫動作、事後告訴人未與被告避免接觸

    、仍由被告騎車搭載返回、同去驗傷、購買事後避孕藥及續

    以通訊軟體聯絡等節，足認告訴人舉止與一般性侵被害人迥

    異等語，因未衡量告訴人之處境，無視告訴人年齡、身心情

    形、散步聊天時突遭侵害、生活狀況、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關

    係，遽認告訴人指述不實，顯係以父權體制想像中理想的被

    害人之形象加諸告訴人，難謂有理由，況且，告訴人於偵查

    中亦已陳述：我害怕家裡的人或其他人知道，所以要被告陪

    我去驗傷，他沒進去醫院等語在卷（偵卷第20頁），尚難認

    與情理不合，故被告此等所辯均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犯行，有上開各項證據可佐，足信為真

    正，其所辯核屬脫免罪責之詞，均無可採，辯護人所為之辯

    護，亦不足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

    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七、論罪科刑：

　1.核被告Ａ０５之所為，係觸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

    罪」。

　2.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僅為網友關係，並無感情基礎，竟毫不

    尊重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為求滿足一己性慾，仍以上開

    違反告訴人意願之強暴方式，對告訴人為性交行為，所為造

    成告訴人身心重大創傷，致使告訴人心理上產生難以磨滅陰

    影，被告否認犯罪，未見悔意，尚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或和

    解，未獲得諒解，但事後協助告訴人購買避孕藥劑，且搭載

    告訴人前往醫院為相關檢驗，兼衡被告之素行（參見被告之

    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

    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侵訴卷第212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本案員警扣案被告所

    有之IPHONE 16 PRO智慧型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號），依卷內事證不足認定與本案相關

    ，爰不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

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銘瑩、檢察官周映彤提起公訴，檢察官Ａ０４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陳欽賢



　　　　　　　　　　　　　　　　　法　官　王惠芬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

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

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解家寧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11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庭晏








選任辯護人  吳政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2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５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
一、Ａ０５於民國113年間經由交友軟體「Tinder」結識Ａ女（即代號A000000000002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詳卷），兩人約同而於113年4月16日23時許，前往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美食共和國探班友人，兩人嗣並散步至臺南市○○區○○路00號之南門公園聊天。詎Ａ０５於113年4月17日3時許，在南門公園之身障廁所內，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掐住Ａ女脖子，以壓制之強暴方式，違反Ａ女意願，將其性器插入Ａ女性器內，對Ａ女強制性交得逞。之後Ａ女報警處理，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為避免揭露足以識別性侵害犯罪告訴人Ａ女的身分資訊，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及該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的規定，不記載足以識別Ａ女身分的資訊。
二、被告Ａ０５的主要辯解：
　1.被告承認其於上開時間，在上開公園身障廁所內，以其性器插入告訴人Ａ女性器內，與Ａ女為性交之事實。
　2.惟被告否認觸犯強制性交犯行，辯稱：
　①告訴人Ａ女雖有頸部之擦、瘀傷，但Ａ女於偵查中業已自承其頸部多處擦、瘀傷是被告吸其頸部所造成等語，又縱使該等擦、瘀傷是被告所掐而導致，其力道亦尚不至於過大，否則依Ａ女所述其2人在廁所內性行為時間有10餘分鐘，若長時以重力掐告訴人頸部，恐有造成Ａ女窒息之結果，然結果並未如此，故難以依憑該等傷勢即認被告係以強制力之強暴方式為性行為。
　②一般強制性交所施加之強暴行為，多以控制被害人足以反抗之手、腳，或壓制被害人身體為常見，若因被告施行強暴，被害人予以抵抗，則被害人四肢或身體其他部位通常會出現因掙扎而導致之防禦傷，然本案Ａ女身上並無如此之傷勢，故Ａ女主張被告施用強制力，顯有可疑，無法採信。
　③被告與Ａ女之通訊軟體INSTAGRAM對話紀錄內容之中，被告雖曾表示：「我一時衝動沒有忍住」，Ａ女稱：「戴套跟詢問意願很重要，更不能錄影」等語，然雙方對話中並未清楚釐清被告是否以強暴方式為性行為，或事發當時是否明確違反告訴人意願而為之；況且，Ａ女之語意亦似列舉幾項戴套、詢問意願等皆是女方在意之事項，要被告謹記，而Ａ女於偵查中稱被告當時沒有使用保險套等語，被告於偵查中亦表示確實沒有做防護措施，伊覺得做的不對的事是沒有戴套等語，可見其2人之對話紀錄亦可能是Ａ女在意被告未戴套而為性行為，Ａ女恐懼因此而感染性病，或者懷孕等情，導致Ａ女自己身體受到傷害，此由對話中「如果不生病就不會告你」一詞亦可推知，Ａ女在意的是身體是否因而生病，被告之道歉應係基於上述情事，其2人之對話紀錄不足為Ａ女指述之補強證據。
　④Ａ女指訴之情節及事後2人互動之過程，有違經驗法則：
　Ａ女與被告進入本案廁所之前，亦即還在公園遊樂設施區之時，2人已有親吻及撫摸身體、胸部等行為，如果被告是以強吻方式為之，Ａ女為何未明確表示拒絕，隨後為何如此巧合2人同時有尿意而須同時上廁所，又縱如Ａ女所言，其係緊跟被告而進入廁所後，被告將其拉進身障廁所，但Ａ女亦無掙脫之動作，且隨後發生性行為時，Ａ女亦未證稱其有抵抗之行為，亦未有呼救情形，此等異於常情之情狀，是否足使被告理解或誤認雙方有進一步發生性關係意願之信賴，故被告是否以強制性交之犯意而為性交，實屬有疑。
　另案發後，Ａ女未儘速與被告保持距離、避免接觸，卻讓被告以機車載其回住處附近巷子，Ａ女且自承其主動要求被告載其去驗傷、購買事後避孕藥，事後還以通訊軟體互相聯絡等節，均與一般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反應迥異，若被告確為性侵犯，Ａ女理當對被告避之唯恐不及，焉有要求被告陪同就醫並持續聯繫之理?
　⑤案發當天，被告與Ａ女到上開公園時有聊天，之後被告親吻Ａ女嘴巴，一開始被告是抱著對方，後來被告的手有隔著衣服摸Ａ女屁股及胸部等私密處，因為那邊有阿伯，Ａ女跟被告說有人不能再繼續，被告問Ａ女要不要去廁所，Ａ女也同意，2人進廁所後，被告就親吻Ａ女，也隔著衣服摸Ａ女胸部、屁股及下體，但因為Ａ女裙子被告脫不下來，是Ａ女自己把裙子解開，之後被告就脫下Ａ女內褲，以性器進入Ａ女性器，其間被告有掐住Ａ女脖子，但力道沒有很大，因為Ａ女有跟被告提到，Ａ女喜歡親吻的時候被掐脖子，被告才會這樣做，被告並未以強暴或違反Ａ女意願方式為之等語。
三、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因交友軟體結識告訴人Ａ女，2人約同而於案發當日前往探班友人，2人嗣並散步至上開公園聊天，又2人在上開身障廁所內曾有性交行為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述在卷(警卷第9至13頁，偵卷第17至21頁)，並有Ａ女於通訊軟體INSTAGRAM與暱稱「Ting Yan Xu」之被告對話紀錄擷圖1份附卷可憑（警卷第43至103頁），被告對此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亦承認無訛(警卷第3至8頁，偵卷第29至39、43至44、65至67、101至104頁），此等部分事實堪信為真正，先為敘明。
四、本院認為被告確有上開強制性交之行為，理由如下：
　1.被告上開強制性交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警詢時及偵查中結證明確在卷(警卷第9至13頁，偵卷第17至21頁)，經核未有明顯不可信之瑕疵，亦無因能力欠缺而誤認之情事，是以Ａ女所指，尚非無據，具體如下：
　①Ａ女於警詢時指稱：我跟被告到南門公園後，就在公園裡先聊天，聊到一半的時候，被告就在遊樂設施那邊強吻我，並用手伸進去我的內衣摸我的胸部，還掐我脖子，我口頭並且用身體閃躲、制止被告，被告就停止上述動作，後來被告說要去廁所，我也要去廁所，走到身障廁所前面，被告就把我拉進去身障廁所，之後他就掐我脖子控制我，把我壓在洗手台，我背對對方，當天我是穿著長洋裝，肩帶的地方打開就可以整件脫下來，對方控制我後，徒手把我的洋裝脫下來，並把我的內褲脫下來，強吻我，並用他的性器進入我的性器而性侵得逞，過程大約10分鐘，因為我一直抗拒，對方才停止等語（警卷第9至13頁）。
　②Ａ女於偵查中復結證稱：被告說要上廁所，我也想要上廁所，被告到廁所門口，右邊是身障廁所，他就把我拉進去，抓住我的手，我背對他，他把我壓在洗手台上，並用他的性器進入我的性器，此外被告也用手掐我脖子，當天我是穿長裙等語明確（偵卷第17至21頁)。
　③互核告訴人上開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有關如何進入殘障廁所、於南門公園身障廁所內雙方的站位、被告有掐脖子及將性器插入告訴人下體等情，其前後所述均大致相符，確無瑕疵可指。
　2.其次，案發後，Ａ女旋於案發當日即113年4月17日凌晨4時19分許，撥打衛生福利部113保護專線，通報其遭受性侵害之事，並說明本案發生經過略如附表所示，有性侵害案件通報表（偵卷第145至152頁）及本案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167至176頁）：
		◎附表：
1.社工詢問：「嘿，這麼晚的時間來電‧‧‧我們這支服務全臺灣的家暴諮詢電話，是有什麼事情要討論嗎？」
　告訴人詢問：「性侵害也算嗎？」‧‧‧
2.社工詢問：「嘿，所以你現在是在猶豫，要不要去做相關的處理是不是？」
　告訴人答：「對」
　社工：「嘿」
　告訴人：「我‧‧‧很猶豫」‧‧‧
3.社工詢問：「‧‧‧所以他在做這件事情是，突然，跟你講‧‧‧強迫你，這樣嗎？」
　告訴人答：「嗯」‧‧‧
4.社工詢問：「‧‧‧他是，欸‧‧‧趁你不注意，還是他有說，說了什麼狀況，才會對你做這些事情？」
　告訴人答：「他沒有說，但就是‧‧‧就是刻意拉近身體距離」
　社工：「嘿，嘿」
　告訴人：「對，然後就‧‧‧越來越靠近」
　社工：「嘿」
　告訴人：「然後他有掐我的脖子」‧‧‧　
5.社工問：「啊傳什麼訊息內容?」
　告訴人稱：「他說，如果‧‧‧他說對不起，他是一個人渣，然後說，如果，我要告他，他會配合‧‧‧」‧‧‧　
6.告訴人詢問：「我‧‧‧很害怕我媽看到我，因為我現在身體上有一些痕跡」
　社工詢問：「欸‧‧‧妳的痕跡是指脖子上面的嗎？還是其他的地方？」
　告訴人回覆：「脖子附近的」
　社工：「就是他‧‧‧掐妳脖子嘛？對不對？」
　告訴人答：「對」
　社工問：「嘿，他掐妳那個，呃‧‧‧用力的程度有讓你沒辦法呼吸嗎？」
　告訴人答：「有一點」
　社工：「嘿，嘿，嘿，嘿」　　
　告訴人答：「我現在，我現在很怕我媽看到」（哽咽聲）
　‧‧‧
　社工：「‧‧‧你是擔心他(指告訴人母親)會，到時候因為這件事情生氣‧‧‧」　　
　告訴人答：「對」　　　
　‧‧‧　　　
　告訴人稱：「我很害怕他(指告訴人母親)看到我，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去遮」等語‧‧‧







　3.參以，卷附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記載：告訴人頸部雙側受有多處擦傷、瘀傷等情，有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附卷可憑（偵卷第125至129頁），核與告訴人所指遭被告掐脖子之情節相符，足以補強告訴人所述非虛，並可認被告掐住告訴人脖子之力度非輕，已達致瘀傷、且不能呼吸之程度，堪認被告對告訴人掐脖子為性交之方式，係以直接對告訴人加諸有形強制力之強暴行為，已足以壓制告訴人性自主意思，是被告以強暴之方式對告訴人性交等情，至為灼然。
　4.況且，被告於警詢時稱：我沒有詢問對方的意願等語（警卷第6頁），又於偵查中稱：口頭上沒有講想要發生性關係等語在卷（偵卷第33頁），參以被告與告訴人通訊軟體Instergram對話紀錄擷圖內容（警卷第43至103頁），被告對告訴人稱：「我一時衝動沒有忍住」，告訴人復稱：「戴套跟詢問意願很重要，更不能錄影，保護女生」，被告回以：「好的，我會記一輩子，幸好我昨天有跟妳出去，不然我要錯一輩子」等語，足認被告係未經告訴人同意即為性交行為，是被告之性交行為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至明。
　5.綜上，觀諸告訴人先後證述的內容，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之過程前後一致，足為本案認定被告犯行之證據，且告訴人於案發後約1小時之時間內，即撥打電話向上開113保護專線，通報其遭受性侵害之事，其與專線社工人員通話之中，復有慌張無措、哽咽哭泣、自責退縮及擔心其母知悉等負面情緒反應，顯非誣陷捏造，又被告復自承未曾詢問告訴人意願等語詞，故倘告訴人未遭逢本案性侵害事故，殊難想像其得佯以上開情緒及舉止，益徵告訴人所證其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事，應係出於親身經歷所為之描述，並非憑空虛構，該等事證均足為告訴人指述之補強證據。因此，本院認為告訴人上開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核與事實相符，當為真正。綜上，被告係以掐脖子之強暴方式、違反告訴人意願而為性交行為，被告所辯係經告訴人同意及案發時未壓制告訴人等語，均非可採。
五、被告其餘相關辯解均不足採之理由：
　1.我國人民因受傳統固有禮教之影響，一般對於性事皆難以啟齒或不願公開言之，尤係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或未於事後立即報警、驗傷，或未能保留被侵害證據，或始終不願張揚，均非少見；且於遭性侵害後，有人能及時整理自己心態，回歸正常生活，有人卻常留無法磨滅之傷痛，從此陷入痛苦之深淵，亦因人而異。是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性侵害必須為完美被害人之迷思加諸於被害人身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15號刑事判決參照）。
　2.又辯護意旨質疑案發當時告訴人未予抵抗、告訴人遭拉進上開殘障廁所時未有掙脫動作、事後告訴人未與被告避免接觸、仍由被告騎車搭載返回、同去驗傷、購買事後避孕藥及續以通訊軟體聯絡等節，足認告訴人舉止與一般性侵被害人迥異等語，因未衡量告訴人之處境，無視告訴人年齡、身心情形、散步聊天時突遭侵害、生活狀況、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關係，遽認告訴人指述不實，顯係以父權體制想像中理想的被害人之形象加諸告訴人，難謂有理由，況且，告訴人於偵查中亦已陳述：我害怕家裡的人或其他人知道，所以要被告陪我去驗傷，他沒進去醫院等語在卷（偵卷第20頁），尚難認與情理不合，故被告此等所辯均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犯行，有上開各項證據可佐，足信為真正，其所辯核屬脫免罪責之詞，均無可採，辯護人所為之辯護，亦不足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七、論罪科刑：
　1.核被告Ａ０５之所為，係觸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
　2.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僅為網友關係，並無感情基礎，竟毫不尊重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為求滿足一己性慾，仍以上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強暴方式，對告訴人為性交行為，所為造成告訴人身心重大創傷，致使告訴人心理上產生難以磨滅陰影，被告否認犯罪，未見悔意，尚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或和解，未獲得諒解，但事後協助告訴人購買避孕藥劑，且搭載告訴人前往醫院為相關檢驗，兼衡被告之素行（參見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侵訴卷第21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本案員警扣案被告所有之IPHONE 16 PRO智慧型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依卷內事證不足認定與本案相關，爰不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銘瑩、檢察官周映彤提起公訴，檢察官Ａ０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陳欽賢


　　　　　　　　　　　　　　　　　法　官　王惠芬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解家寧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11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庭晏









選任辯護人  吳政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2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５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

一、Ａ０５於民國113年間經由交友軟體「Tinder」結識Ａ女（即代號A000000000002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詳卷），兩人約同而於113年4月16日23時許，前往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美食共和國探班友人，兩人嗣並散步至臺南市○○區○○路00號之南門公園聊天。詎Ａ０５於113年4月17日3時許，在南門公園之身障廁所內，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掐住Ａ女脖子，以壓制之強暴方式，違反Ａ女意願，將其性器插入Ａ女性器內，對Ａ女強制性交得逞。之後Ａ女報警處理，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為避免揭露足以識別性侵害犯罪告訴人Ａ女的身分資訊，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及該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的規定，不記載足以識別Ａ女身分的資訊。

二、被告Ａ０５的主要辯解：

　1.被告承認其於上開時間，在上開公園身障廁所內，以其性器插入告訴人Ａ女性器內，與Ａ女為性交之事實。

　2.惟被告否認觸犯強制性交犯行，辯稱：

　①告訴人Ａ女雖有頸部之擦、瘀傷，但Ａ女於偵查中業已自承其頸部多處擦、瘀傷是被告吸其頸部所造成等語，又縱使該等擦、瘀傷是被告所掐而導致，其力道亦尚不至於過大，否則依Ａ女所述其2人在廁所內性行為時間有10餘分鐘，若長時以重力掐告訴人頸部，恐有造成Ａ女窒息之結果，然結果並未如此，故難以依憑該等傷勢即認被告係以強制力之強暴方式為性行為。

　②一般強制性交所施加之強暴行為，多以控制被害人足以反抗之手、腳，或壓制被害人身體為常見，若因被告施行強暴，被害人予以抵抗，則被害人四肢或身體其他部位通常會出現因掙扎而導致之防禦傷，然本案Ａ女身上並無如此之傷勢，故Ａ女主張被告施用強制力，顯有可疑，無法採信。

　③被告與Ａ女之通訊軟體INSTAGRAM對話紀錄內容之中，被告雖曾表示：「我一時衝動沒有忍住」，Ａ女稱：「戴套跟詢問意願很重要，更不能錄影」等語，然雙方對話中並未清楚釐清被告是否以強暴方式為性行為，或事發當時是否明確違反告訴人意願而為之；況且，Ａ女之語意亦似列舉幾項戴套、詢問意願等皆是女方在意之事項，要被告謹記，而Ａ女於偵查中稱被告當時沒有使用保險套等語，被告於偵查中亦表示確實沒有做防護措施，伊覺得做的不對的事是沒有戴套等語，可見其2人之對話紀錄亦可能是Ａ女在意被告未戴套而為性行為，Ａ女恐懼因此而感染性病，或者懷孕等情，導致Ａ女自己身體受到傷害，此由對話中「如果不生病就不會告你」一詞亦可推知，Ａ女在意的是身體是否因而生病，被告之道歉應係基於上述情事，其2人之對話紀錄不足為Ａ女指述之補強證據。

　④Ａ女指訴之情節及事後2人互動之過程，有違經驗法則：

　Ａ女與被告進入本案廁所之前，亦即還在公園遊樂設施區之時，2人已有親吻及撫摸身體、胸部等行為，如果被告是以強吻方式為之，Ａ女為何未明確表示拒絕，隨後為何如此巧合2人同時有尿意而須同時上廁所，又縱如Ａ女所言，其係緊跟被告而進入廁所後，被告將其拉進身障廁所，但Ａ女亦無掙脫之動作，且隨後發生性行為時，Ａ女亦未證稱其有抵抗之行為，亦未有呼救情形，此等異於常情之情狀，是否足使被告理解或誤認雙方有進一步發生性關係意願之信賴，故被告是否以強制性交之犯意而為性交，實屬有疑。

　另案發後，Ａ女未儘速與被告保持距離、避免接觸，卻讓被告以機車載其回住處附近巷子，Ａ女且自承其主動要求被告載其去驗傷、購買事後避孕藥，事後還以通訊軟體互相聯絡等節，均與一般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反應迥異，若被告確為性侵犯，Ａ女理當對被告避之唯恐不及，焉有要求被告陪同就醫並持續聯繫之理?

　⑤案發當天，被告與Ａ女到上開公園時有聊天，之後被告親吻Ａ女嘴巴，一開始被告是抱著對方，後來被告的手有隔著衣服摸Ａ女屁股及胸部等私密處，因為那邊有阿伯，Ａ女跟被告說有人不能再繼續，被告問Ａ女要不要去廁所，Ａ女也同意，2人進廁所後，被告就親吻Ａ女，也隔著衣服摸Ａ女胸部、屁股及下體，但因為Ａ女裙子被告脫不下來，是Ａ女自己把裙子解開，之後被告就脫下Ａ女內褲，以性器進入Ａ女性器，其間被告有掐住Ａ女脖子，但力道沒有很大，因為Ａ女有跟被告提到，Ａ女喜歡親吻的時候被掐脖子，被告才會這樣做，被告並未以強暴或違反Ａ女意願方式為之等語。

三、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因交友軟體結識告訴人Ａ女，2人約同而於案發當日前往探班友人，2人嗣並散步至上開公園聊天，又2人在上開身障廁所內曾有性交行為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述在卷(警卷第9至13頁，偵卷第17至21頁)，並有Ａ女於通訊軟體INSTAGRAM與暱稱「Ting Yan Xu」之被告對話紀錄擷圖1份附卷可憑（警卷第43至103頁），被告對此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亦承認無訛(警卷第3至8頁，偵卷第29至39、43至44、65至67、101至104頁），此等部分事實堪信為真正，先為敘明。

四、本院認為被告確有上開強制性交之行為，理由如下：

　1.被告上開強制性交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警詢時及偵查中結證明確在卷(警卷第9至13頁，偵卷第17至21頁)，經核未有明顯不可信之瑕疵，亦無因能力欠缺而誤認之情事，是以Ａ女所指，尚非無據，具體如下：

　①Ａ女於警詢時指稱：我跟被告到南門公園後，就在公園裡先聊天，聊到一半的時候，被告就在遊樂設施那邊強吻我，並用手伸進去我的內衣摸我的胸部，還掐我脖子，我口頭並且用身體閃躲、制止被告，被告就停止上述動作，後來被告說要去廁所，我也要去廁所，走到身障廁所前面，被告就把我拉進去身障廁所，之後他就掐我脖子控制我，把我壓在洗手台，我背對對方，當天我是穿著長洋裝，肩帶的地方打開就可以整件脫下來，對方控制我後，徒手把我的洋裝脫下來，並把我的內褲脫下來，強吻我，並用他的性器進入我的性器而性侵得逞，過程大約10分鐘，因為我一直抗拒，對方才停止等語（警卷第9至13頁）。

　②Ａ女於偵查中復結證稱：被告說要上廁所，我也想要上廁所，被告到廁所門口，右邊是身障廁所，他就把我拉進去，抓住我的手，我背對他，他把我壓在洗手台上，並用他的性器進入我的性器，此外被告也用手掐我脖子，當天我是穿長裙等語明確（偵卷第17至21頁)。

　③互核告訴人上開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有關如何進入殘障廁所、於南門公園身障廁所內雙方的站位、被告有掐脖子及將性器插入告訴人下體等情，其前後所述均大致相符，確無瑕疵可指。

　2.其次，案發後，Ａ女旋於案發當日即113年4月17日凌晨4時19分許，撥打衛生福利部113保護專線，通報其遭受性侵害之事，並說明本案發生經過略如附表所示，有性侵害案件通報表（偵卷第145至152頁）及本案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偵卷第167至176頁）：

◎附表： 1.社工詢問：「嘿，這麼晚的時間來電‧‧‧我們這支服務全臺灣的家暴諮詢電話，是有什麼事情要討論嗎？」 　告訴人詢問：「性侵害也算嗎？」‧‧‧ 2.社工詢問：「嘿，所以你現在是在猶豫，要不要去做相關的處理是不是？」 　告訴人答：「對」 　社工：「嘿」 　告訴人：「我‧‧‧很猶豫」‧‧‧ 3.社工詢問：「‧‧‧所以他在做這件事情是，突然，跟你講‧‧‧強迫你，這樣嗎？」 　告訴人答：「嗯」‧‧‧ 4.社工詢問：「‧‧‧他是，欸‧‧‧趁你不注意，還是他有說，說了什麼狀況，才會對你做這些事情？」 　告訴人答：「他沒有說，但就是‧‧‧就是刻意拉近身體距離」 　社工：「嘿，嘿」 　告訴人：「對，然後就‧‧‧越來越靠近」 　社工：「嘿」 　告訴人：「然後他有掐我的脖子」‧‧‧　 5.社工問：「啊傳什麼訊息內容?」 　告訴人稱：「他說，如果‧‧‧他說對不起，他是一個人渣，然後說，如果，我要告他，他會配合‧‧‧」‧‧‧　 6.告訴人詢問：「我‧‧‧很害怕我媽看到我，因為我現在身體上有一些痕跡」 　社工詢問：「欸‧‧‧妳的痕跡是指脖子上面的嗎？還是其他的地方？」 　告訴人回覆：「脖子附近的」 　社工：「就是他‧‧‧掐妳脖子嘛？對不對？」 　告訴人答：「對」 　社工問：「嘿，他掐妳那個，呃‧‧‧用力的程度有讓你沒辦法呼吸嗎？」 　告訴人答：「有一點」 　社工：「嘿，嘿，嘿，嘿」　　 　告訴人答：「我現在，我現在很怕我媽看到」（哽咽聲） 　‧‧‧ 　社工：「‧‧‧你是擔心他(指告訴人母親)會，到時候因為這件事情生氣‧‧‧」　　 　告訴人答：「對」　　　 　‧‧‧　　　 　告訴人稱：「我很害怕他(指告訴人母親)看到我，我不知道要用什麼去遮」等語‧‧‧ 

　3.參以，卷附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記載：告訴人頸部雙側受有多處擦傷、瘀傷等情，有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1份附卷可憑（偵卷第125至129頁），核與告訴人所指遭被告掐脖子之情節相符，足以補強告訴人所述非虛，並可認被告掐住告訴人脖子之力度非輕，已達致瘀傷、且不能呼吸之程度，堪認被告對告訴人掐脖子為性交之方式，係以直接對告訴人加諸有形強制力之強暴行為，已足以壓制告訴人性自主意思，是被告以強暴之方式對告訴人性交等情，至為灼然。

　4.況且，被告於警詢時稱：我沒有詢問對方的意願等語（警卷第6頁），又於偵查中稱：口頭上沒有講想要發生性關係等語在卷（偵卷第33頁），參以被告與告訴人通訊軟體Instergram對話紀錄擷圖內容（警卷第43至103頁），被告對告訴人稱：「我一時衝動沒有忍住」，告訴人復稱：「戴套跟詢問意願很重要，更不能錄影，保護女生」，被告回以：「好的，我會記一輩子，幸好我昨天有跟妳出去，不然我要錯一輩子」等語，足認被告係未經告訴人同意即為性交行為，是被告之性交行為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至明。

　5.綜上，觀諸告訴人先後證述的內容，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之過程前後一致，足為本案認定被告犯行之證據，且告訴人於案發後約1小時之時間內，即撥打電話向上開113保護專線，通報其遭受性侵害之事，其與專線社工人員通話之中，復有慌張無措、哽咽哭泣、自責退縮及擔心其母知悉等負面情緒反應，顯非誣陷捏造，又被告復自承未曾詢問告訴人意願等語詞，故倘告訴人未遭逢本案性侵害事故，殊難想像其得佯以上開情緒及舉止，益徵告訴人所證其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事，應係出於親身經歷所為之描述，並非憑空虛構，該等事證均足為告訴人指述之補強證據。因此，本院認為告訴人上開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核與事實相符，當為真正。綜上，被告係以掐脖子之強暴方式、違反告訴人意願而為性交行為，被告所辯係經告訴人同意及案發時未壓制告訴人等語，均非可採。

五、被告其餘相關辯解均不足採之理由：

　1.我國人民因受傳統固有禮教之影響，一般對於性事皆難以啟齒或不願公開言之，尤係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因緊張、害怕，心情無法一時平復，需時間沉澱，或恐遭受進一步迫害、或礙於人情、面子或受傳統貞操觀念左右，或受國情、年齡、個性、處事應變能力、與加害人關係、所處環境、生活經驗等因素交互影響，致未能於案發時當場呼喊求救、激烈反抗，或無逃離加害人而與其虛以委蛇，或未於事後立即報警、驗傷，或未能保留被侵害證據，或始終不願張揚，均非少見；且於遭性侵害後，有人能及時整理自己心態，回歸正常生活，有人卻常留無法磨滅之傷痛，從此陷入痛苦之深淵，亦因人而異。是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究係採取何種自我保護舉措，或有何情緒反應，並無固定之模式。自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依社會通念，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下詳予判斷，尤不得將性別刻板印象及對於性侵害必須為完美被害人之迷思加諸於被害人身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115號刑事判決參照）。

　2.又辯護意旨質疑案發當時告訴人未予抵抗、告訴人遭拉進上開殘障廁所時未有掙脫動作、事後告訴人未與被告避免接觸、仍由被告騎車搭載返回、同去驗傷、購買事後避孕藥及續以通訊軟體聯絡等節，足認告訴人舉止與一般性侵被害人迥異等語，因未衡量告訴人之處境，無視告訴人年齡、身心情形、散步聊天時突遭侵害、生活狀況、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關係，遽認告訴人指述不實，顯係以父權體制想像中理想的被害人之形象加諸告訴人，難謂有理由，況且，告訴人於偵查中亦已陳述：我害怕家裡的人或其他人知道，所以要被告陪我去驗傷，他沒進去醫院等語在卷（偵卷第20頁），尚難認與情理不合，故被告此等所辯均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犯行，有上開各項證據可佐，足信為真正，其所辯核屬脫免罪責之詞，均無可採，辯護人所為之辯護，亦不足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七、論罪科刑：

　1.核被告Ａ０５之所為，係觸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

　2.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僅為網友關係，並無感情基礎，竟毫不尊重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為求滿足一己性慾，仍以上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強暴方式，對告訴人為性交行為，所為造成告訴人身心重大創傷，致使告訴人心理上產生難以磨滅陰影，被告否認犯罪，未見悔意，尚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或和解，未獲得諒解，但事後協助告訴人購買避孕藥劑，且搭載告訴人前往醫院為相關檢驗，兼衡被告之素行（參見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侵訴卷第21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本案員警扣案被告所有之IPHONE 16 PRO智慧型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依卷內事證不足認定與本案相關，爰不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銘瑩、檢察官周映彤提起公訴，檢察官Ａ０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陳欽賢



　　　　　　　　　　　　　　　　　法　官　王惠芬



　　　　　　　　　　　　　　　　　法　官　盧鳳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解家寧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